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瑞金市人民政府办公室

关于在工程项目建设过程中加强原生树木

保护管理的通知

各乡、镇人民政府，市政府各部门：

为保持山水生态的原真性和完整性，根据有关法律法规规定，

经 2021 年 7 月 18 日市政府第五十一次常务会议研究，现就在工

程项目建设过程中加强原生树木保护管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保护对象

全市在建工程项目范围内的原生树木，包括但不限于：古树

名木、国家重点保护野生植物、江西省重点保护野生植物、胸径

30 厘米以上或树龄 30 年以上具有多元价值的其他原生树木（林业

用地内树木除外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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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工作原则及责任主体

全市范围内实施工程建设项目必须优先保护原生树木，坚持

不砍树、非必要不移栽的工作原则。

项目业主单位主要负责人是工程项目建设用地范围内原生树

木保护工作的第一责任人，施工单位主要负责人是直接责任人。

城市建成区内工程项目建设范围原生树木保护由市城管局牵

头负责，城市建成区外工程建设项目范围原生树木保护由市林业

局牵头负责，市自然资源局、市住建局、市水利局等相关部门按

照各自职能对项目建设过程中原生树木的保护加强检查监管，各

乡镇要履行属地监督管理责任，林业公安部门要加大破坏原生树

木的查处力度。

三、保护措施及相关程序

（一）工程项目用地红线范围划定后，在开工建设前，项目

业主单位应对用地红线内的原生树木进行调查摸底、造册登记、

留存影像资料，准确掌握原生树木的树种、规格、数量及具体位

置，按项目所属区域，将原始资料报至市城管局（或市林业局）

并提交认定申请。市城管局（或市林业局）收到申请后，在七个

工作日内牵头组织市自然资源局等部门（涉及河岸树木的市水利

局应同时参加）共同完成所需保护原生树木的认定工作，并将意

见反馈至项目业主单位作为规划编制依据。

（二）凡涉及纳入保护对象的原生树木，项目业主单位应根

据认定情况，将原生树木的保护利用纳入项目规划并单独编制配

套绿化修建性详细规划，有关规划应先征求市城管局、市林业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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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意见后（涉及河岸树木的应同时征求市水利局意见）方可按程

序报审。

（三）对规划保留的原生树木，项目业主单位应制定切实可

行的原生树木保护实施方案，按项目所属区域，报市城管局（或

市林业局）备案审查。

（四）在项目实施建设过程中，施工单位应确保原生树木与

地下管线及地面建筑物、构筑物外缘的最小水平距离符合国家规

定的标准要求，根据原生树木生长现状，负责在树木的树干边缘

外 5 米以上设立围挡且不得在树干周边硬化，确保原生树木不受

到施工等外界损害。

（五）对认定确实无法避让或无保护利用价值的原生树木，

由项目业主单位依据有关法律法规报市林业局申请办理采伐或移

植手续。

1.批准砍伐类。由项目业主单位负责实施砍伐工作。

2.就地迁移类。由项目业主单位组织专业技术队伍负责实施，

移植及养护费用计入工程项目造价。

3.异地迁移类。由项目业主单位牵头召集市财政局、市城管

局、市林业局等部门进行现场核验签证（涉及河岸树木的市水利

局应同时参加），市城管局负责城市建成区范围内原生树木的迁移

和建城区外需迁移至城区种植的原生树木迁移工作;市林业局负

责城市建成区外原生树木迁移的技术指导，属地乡镇负责实施迁

移。所需迁移及养护费用由迁移责任单位据实向市财政申拨。

（六）项目建设完工后，由项目业主单位按项目所属区域向



- 4 -

市城管局（或市林业局）提交原生树木保护利用验收申请，市城

管局（或市林业局）牵头在七个工作日内组织市自然资源局、市

住建局等部门（涉及河岸树木的市水利局应同时参加）对原生树

木保护利用情况进行验收，并形成验收报告与项目建设资料一并

存档。

四、有关要求

各乡镇、各部门要深入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，切实提高

原生树木保护意识，加强沟通协调，形成工作合力。对因责任主

体落实责任不到位，造成原生树木破坏严重的，要严肃追究相关

单位或个人的责任，并依据有关法律法规规定予以处罚。

2021 年 7 月 25 日

（此件主动公开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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